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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正 預 校 中 正 獎 學 金 申 核 實 施 規 定 
壹、依據： 

依民國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擴大導師會議建議事項，結合本校現

況特性修訂。 

貳、目的： 

為獎勵本校各級學生在進德修業及學術涵養上績優表現，設立本

獎學金，期能啟發全體同學見賢思齊之精神，相互砥礪，認真向

學，矢志成為文武合一、五育均衡之中正學子。 

叄、獎學金發放種類、申辦及頒發方式： 

一、發放種類： 

(一)中正個人獎學金： 

1、高中部： 

(1)名額計算：各年班核發總名額同班級總數(高二、三年級依理

工組及文學組班級數分計名額)，取年班排名較高

者得(文、理組分計)，獲選人員各頒發獎學金計

新臺幣 3,000 元整(以下幣制同)，若獲選者平均

成績(含體、美育)未達計分標準，即不符申請資

格，其名額可向下遞嬗。 

(2)計分標準：學年內定期考試「加權平均」成績須達 75 分(含)

以上，且體、美育平均成績皆達 70 分(含)以上。 

※範例一： 

113 年班理工組計 12 班、文學組計 2班，總核發名額即以 14

名計之(理工組取前 12 名、文學組取前 2名)，若理工組名次

第 11、12 名學生及文學組第 2名學生平均成績未達 75 分，則

該次理工組僅核發前 10 名學生、文學組僅核發第 1名學生。 

※範例二： 

113 年班理工組應核發前 12 名獎學金，若第 8、9名學生加權

平均成績符合資格，但體、美育任一項平均成績未達 70 分，

其名額釋出依序候補，惟遞補人員加權平均成績仍未達 75 分

，將評定為不符資格，其名額亦從缺。 

2、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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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額計算：各年班核發名額同班級總數，取年班排名較高者

得，獲選人員各頒發獎學金計 3,000 元整，若獲

選者平均成績未達計分標準，即不符申請資格。 

(2)計分標準：學年內定期考試「加權平均」成績須達 75 分(含)

以上，且體育平均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 

※範例： 

113 年班計 8班，總核發名額即以 8名計之，若名次第 7、8

名學生加權平均成績未達 75 分，則該次僅核發前 6名學生；

若前 8名學生加權平均成績均符合標準，惟第 6名學生體育成

績未達 70 分，其名額釋出候補，限制條件同於高中部。 

(二)激勵獎學金： 

1、名額計算： 

為鼓勵家境清寒學生努力向學，凡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持

有縣市社會局開立之中低或低收入戶證明，學年內無單次記

過乙次(含)以上處分紀錄，並學年內定期考試「加權平均」

達計分標準，且次一學年仍在校就讀者，均符合申請資格。 

2、計分及獎勵標準： 

學年內定期考試「加權平均」成績達 75 分(含)以上，以教務

處登記成績為依據，頒發獎學金 5,000 元；另成績均達 70 分

(含)以上未達 75 分，且身分資格符合之學生，核發獎學金

3,000 元。 

(三)高中部學測績優獎學金： 

為鼓勵高中部三年級學生戮力準備學科能力測驗，特擬定本獎

項，獎勵標準詳如下表： 

項次 獎勵標準 核發金額 項次 獎勵標準 核發金額 

1 全科頂標 8,000 元 7 2 科頂標 3,000 元 

2 5 科頂標 7,000 元 8 1 科頂標且 3科前標 3,000 元 

3 4 科頂標 6,000 元 9 1 科頂標且 2科前標 2,000 元 

4 3 科頂標 5,000 元 10 4 科前標 1,500 元 

5 2 科頂標且 2科前標 5,000 元 11 3 科前標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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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科頂且 1科前標 4,000 元 12 單科滿級分 1,000 元 

說明 本項獎學金所述「頂標」均含「15(滿)級分」。 

(四)國中部會考績優獎學金： 

為鼓勵國中部三年級學生戮力準備教育會考測驗，特擬定本獎

項，獎勵標準詳如下表： 

項目 A 級科數 精熟程度(加總) 核發金額 

1 5 科 
6+至 10+ 6,000 

1+至 5+ 5,000 

2 4 科 
5+至 8+ 4,000 

1+至 4+ 3,000 

3 3 科 
4+至 6+ 2,000 

1+至 3+ 1,000 

說明 本項獎勵人員需全科達 B級(含)以上，始符合獎勵標準。 

(五)榮光文學獎學金： 

由教務處訂定評選標準，遴選參加榮光文學創作競賽表現優異

人員，分為散文、小說、新詩三種獎項，每屆頒發總獎金以不

超過 3 萬元為限。 

二、申辦及頒發方式： 

(一)中正個人獎學金及激勵獎學金(申請表如附件 1、2)，於次一學

年開學後兩周內，由各學生大隊提出申請(原班導師副署審查

意見)，分由教務處及學務處簽辦，管制開學後第一次月會頒

獎(國三升讀高一，由四大隊提出申請)。 

(二)學測及會考績優獎學金分於次一學期開學後兩週內，由該年度

高三及國中部學生大隊提出申請(申請名冊如附件 3、4)，由教

務處簽辦，並管制於月會實施頒獎。 

(三)榮光文學獎學金於獲獎名單頒佈後，由教務處簽辦，於該月份

月會實施頒獎。 

肆、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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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頒各項獎學金者，俟獎金頒發前因故轉(退)學、違犯校規遭

記過乙次(含)以上處分或因其他事故致無法受頒，無論是否已

完成銷過程序，其獎金即不予頒發並由申請單位辦理繳回。 

二、為避免是項經費轉手多人，教、學務處務須指派專人辦理經費

線上申請暨管制發放作業，俾利經費運用管制。 

三、各項獎學金申辦，均須會辦學務處辦理餘額登載管制。 

四、獲頒各項獎金者奉權責長官核定後，由簽辦單位公告本校行政

網頁及轉發各大隊公布週知。 

伍、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另令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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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部中正個人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料 大隊審查意見 

單位  

簽章： 

 

年班  

學號  

姓名  

學生成績 

學年內定期考試 

平均成績 
 導師審查意見 

學年體育平均成績  

簽章： 

 

學年美育平均成績 (國中部免填) 

綜合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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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 正 國 防 幹 部 預 備 學 校 ○ ○ 部 激 勵 獎 學 金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料 大隊審查意見 

單位  

簽章： 

 

年班  

學號  

姓名  

學生成績 

學年內定期考試 

平均成績 
 

導師審查意見 

簽章： 

 

獎懲紀錄  

綜合評語  

 



第 7 頁，共 8 頁 

附件 3 

中 正 預 校 高 中 部 1 1 3 年 班 學 測 績 優 獎 學 金 申 請 人 員 名 冊 

112 學年度 

各科級分標準 

(範例) 

國文：頂標 14 級分、前標 10 級分、均標 8級分。 

英文：頂標 12 級分、前標 9級分、均標 8級分。 

數學 A：頂標 10 級分、前標 7級分、均標 6級分。 

數學 B：頂標 11 級分、前標 8級分、均標 7級分。 

社會：頂標 14 級分、前標 10 級分、均標 8級分。 

自然：頂標 13 級分、前標 9級分、均標 7級分。 

項

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單科級分 

備考 國

文 

英

文 

數

A 

數

B 

社

會 

自

然 

1 誠○班 113001 張○○ 15 12 11 12 14 13 

1.全科頂標。 

2.滿級分科目：國文。 

3.獲頒獎金：9,000 元。 

2 誠○班 113005 陳○○ 14 12 9 11 14 11 
1.4 科頂標。 

2.獲頒獎金：6,000 元。 

3 誠○班 113009 李○○ 15 12 6 8 10 8 

1.2 科頂標且 2科前標。 

2.滿級分科目：國文。 

3.獲頒獎金：6,000 元。 

4           

 

級導師：             主管：             主官：              

 

大隊輔導長 大 隊 長 

 

級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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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 正 預 校 國 中 部 1 1 3 年 班 會 考 績 優 獎 學 金 申 請 人 員 名 冊 

項

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單科級分 

備考 國

文 

英

文 

數

學 

社

會 

自

然 

1 智○班 111001 張○○ A+  A+ A+ A+ A++ 
1.5 科 A並獲 6+。 

2.獲頒獎金：6,000 元。 

2 智○班 111005 陳○○ A+ A+ A+ A+ A+ 
1.5 科 A並獲 5+。 

2.獲頒獎金：5,000 元。 

3 智○班 111009 李○○ B+ C A++ A+ A++ 

1.3 科 A 並獲 5+且單科 C

級。 

2.不符獎勵標準。 

4         
補充說明： 

B、C級不列計+數。 

 

級導師：             主管：             主官：              

 

 

 
 

大隊輔導長 大 隊 長 

 

級 導 師 


